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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，強化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與使命感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自 99 年公布《客家基本法》後，為使客家文化永續發展，客家重點發展區的學校皆積極

推行客語的相關課程，使客語的復育與傳承得到相當不錯的成果。 

二、但，文化不該只侷限在語言之上，應從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讓學生體驗客家文化，如： 

1.客家美食：因客家人當初生活困苦，對得來不易的食物相當珍惜，所以客家美食易保存、容

易與其他食材搭配。 

2.客家手工藝：在客家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，如美濃紙傘，是客家人心中吉祥與圓滿的

象徵。 

3.客家音樂：客家音樂是最富有客家特色的文化，流傳迄今已有千百年，它充分反映了客家先

民生活、勞動、愛情、勸世教化……等色彩。 

這些美麗的客家文化都應該要讓學生了解。因此，客家重點發展區的學校應將客家文化納入

相關課程之中，加強學子與文化的接觸，讓學生在不同的課程脈絡中體驗客家文化，以達啟發的

效果，使客家文化在向下紮根的同時也深植在年輕學子的心中。 

三、爰此，建請教育部及相關附屬機關，審慎研擬在客家重點發展區之國高中職的音樂、家

政與生活科技課程中，依照合理的比例，教授客家傳統音樂、工藝、美食等文化相關之課程內容

，使學生在實際體驗當中，強化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與使命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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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五案，請提案人蔡委員錦隆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蔡委員不在場。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進行第六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陳委員不在場。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進行第七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江委員惠貞：（17 時 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林委員明溱、王委員惠美等 15 人，有鑑於經

濟部從九十八年開始推動「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」，原本預計四年內推展電動機車十六萬

輛，但目前為止僅一萬七千餘輛，達成率僅一成多，成效極不顯著。目前經濟部已將整個計畫再

延後至一○五年，但就算往後每年新增銷售兩萬輛，四年後也沒有辦法達到預定目標。本席認為

目前電動機車政策難以推展，主要癥結在於更換電池價格過高、電池過重且充電時間過長，另外

政策多頭馬車領導，也導致成效不佳。本席建請經濟部、環保署、交通部等單位，應針對電動機

車政策，密切做好橫向整合，徹底檢討政策如何健全產業發展，讓廠商願意投入心力研發，使民

眾更有意願選購，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
